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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4 年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竹縣新埔鎮內立里大魯閣路 17 號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主 席：陳董事長進財 

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 

一、 報告事項 

(一) 113 年度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三) 113 年度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情形報告。 

(四) 113 年度盈餘分配現金股利情形報告。 

(五) 本公司 113 年度給付董事酬金領取情形報告。 

二、 承認事項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案。 

三、 討論事項 

(一)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二)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四、臨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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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113 年度營業報告。 

說 明：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6 頁)。 

 

第二案 

案 由：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說 明：  

一、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參閱本手冊附件二 (第 8 頁)。 

二、 敦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宣讀審查報告書。 

 

第三案 

案 由：113 年度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情形報告。 

說 明： 

一、 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 

二、 本公司 113 年度稅前盈餘為新台幣 1,235,788,498 元(不含董事酬勞及員

工酬勞之稅前盈餘)。提列董事酬勞總額為新台幣 12,357,885 元(稅前盈

餘之 1.0%)及員工酬勞總額為新台幣 49,431,540 元(稅前盈餘之 4.0%)，

上述金額全數以現金方式分配，且與認列費用無差異。 

三、 上述酬勞提列金額業經 114 年 3 月 7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通過及同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 

 

第四案 

案 由： 113 年度盈餘分配現金股利情形報告。 

說 明： 

一、 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分派股息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如

以發放現金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數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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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現金股利分配總額計新台幣 653,322,992 元，每股配發 1.8 元，計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

他相關事宜，嗣後若遇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

司債轉換、員工認股權憑證行使或發生其他增加或減少股份等情形，致影

響流通在外股數，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之。 

 

第五案 

案 由：本公司 113 年度給付董事酬金領取情形報告。 

說 明： 

一、 本公司給付董事、獨立董事酬金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金之程序及

與經營績效及未來風險之關聯性： 

1.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

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依同業界通常水準議定之。 

2. 本公司「公司章程」亦明訂提撥年度獲利不高於 2%之董事酬勞，並依

本公司「董事酬勞給付辦法」之規定，依其擔任職位、代表子公司董事

及對公司營運參與程度、擔任銀行保證人等綜合考量後加計不同基點計

算，而給予合理之報酬，報酬提交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後，提請董事會

核定之。 

二、 董事酬金領取情形，請參閱本手冊附件三 (第 9 頁)。 

 

  

3



    

 
 

二、承認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案。 

說 明：  

一、 本公司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

師事務所唐嘉鍵、陳雅琳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

告書，連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表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113 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請參閱

本手冊附件一(第 6 頁)及附件四(第 10 頁)。 

三、 以上，提請 承認。 
 

決 議：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說 明：  

一、 為符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13 年 11 月 8 日金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令，有關「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第六項增訂「公司章程」應載明年度

盈餘提撥一定比率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勞相關事項之規定，爰修

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25 頁)。 

三、 以上，提請 討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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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  

一、 依據「公司法」第二○九條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董事如下表，因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惟由其參與經營，對本公司多角化之發展有益，

為營運策略上之需求，借助其專才與相關經驗，並在不損及公司利益下，

就新增之兼職情形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董事新增之兼職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擔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詹惠芬 

芯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Sirius Wireless Inc.獨立董事 

昱鐳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獨立董事 楊朝榮 泰博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四、 以上，提請 討論。 

決 議：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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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經營方針 

(一) 專注於「高階電子材料」，持續擴展應用範疇 
113 年全球高階電子材料市場需求持續成長，尤其是在 AI 伺服器、高速運算、電動

車及資料中心等領域。本公司持續強化高頻低損耗材料、高耐熱高信賴性材料，以

及符合環保趨勢的電子級基板材料，並積極拓展全球市場占有率，提升與國際大廠

的合作關係，穩固競爭優勢。 

(二) 強化供應鏈管理，確保品質與穩定供應 
供應鏈韌性已成為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本公司將進一步強化供應鏈品質管理，包括

原物料供應商管理、製程管控、產品驗證與測試標準，確保符合國際規範與客戶需

求。同時，將導入智能化製造技術，提高生產效率並降低成本，確保市場波動下的

穩定供應，提升整體競爭力。 

(三) 掌握市場成長機遇，加速技術開發與佈局 
全球半導體與電子市場持續受生成式 AI、電動車及數據中心擴張影響，對高效能運

算及高頻高速傳輸材料的需求快速增長。本公司將深化在 AI 運算晶片、電動車高壓

快充及寬頻通訊等應用領域的材料技術開發，並同步在亞洲與北美市場擴大布局積

極推廣，以滿足全球客戶需求。 

(四) 深化 ESG 企業文化，推動綠色製造與低碳供應鏈 
隨著全球對環保與永續經營的重視日益提升，本公司將持續推動綠色製程，導入低

碳製造，並強化供應鏈管理，確保從原料到成品的環境友善標準，提升企業永續競

爭力。 
 

二、 實施概況 

本公司 113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94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17.14%。113 年世

界各國經濟與通膨表現分歧，全球經濟成長未見明顯增長。但隨著通膨放緩、勞動市場

壓力緩解、AI 應用普及和新能源車市場擴張，帶動 AI 伺服器和車用電子相關 PCB 需求

增長，使得本公司合併營收及毛利均有二位數以上的年增率；加上營業費用控管得宜致

營業淨利年成長率超過三成；惟業外收入因台灣廠保險理賠於 112 年告一段落，113 年

理賠收入較 112 年減少新台幣 1.18 億元，故稅後純益較 112 年成長 21.45%。 
 

三、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合併報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2 年度 113 年度 YoY(%) 
營業收入 25,079,039 29,377,677 17.14%
營業毛利 3,105,637 3,689,962 18.81%
營業淨利 994,869 1,350,667 35.76%
營業外收(支) 157,427 (33,342) －

本期淨利 676,626 821,787 21.45%
純益率(%) 2.70%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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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預測數，故無須揭露預算執行情形，惟整體實際營運

狀況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運計畫大致相當。

五、 獲利能力分析(合併報表)  

項  目 112 年度 113 年度 
資產報酬率(%) 2.37 2.82
股東權益報酬率(%) 3.42 4.10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27.41 37.21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31.75 36.29
純益率(%) 2.70 2.80
稅後每股盈餘(元) 1.86 2.26

六、 研究發展狀況 

聯茂因應 113 年 AI 應用蓬勃發展及全球淨零碳排趨勢加速的背景下，我們以創新與

永續為核心，積極布局高階 AI 電子材料領域。應對 AI 伺服器、高速運算交換器及新能

源車用電子等市場的快速成長，並預見相關法規與地緣政治的影響，提早規劃研發策略，

提前部署關鍵材料技術。

為鞏固全球高階基板材料領先地位，聯茂持續深耕新材料研發，並與客戶密切合作，

積極提升高頻高速及低耗損傳輸產品性能，搶先佈局 AI 資料中心、智能車用電子、5G/6G
通訊基礎建設以及 AI PC/筆電等應用領域。 

軟板方面，仍將聚焦消費電子及汽車應用兩大方向，同步開拓 AI 應用及人形機器人

等新技術需求的高速傳輸及薄型化材料。消費電子方向，進一步優化現有低損耗材料及

耐離子遷移材料基礎上，針對折疊屏等應用需求的逐步興起，推出與之適應高耐彎折基

板及覆蓋膜產品；汽車應用方向，新能源電池軟板方面，開發高可靠覆基板及覆蓋膜產

品，滿足車載及儲能等對材料長期可靠性及安全性的需求；智能座艙與 ADAS 應用，持

續升級用於車載螢屏的高尺安基板，並開發雷達（毫米波、激光雷達）應用的更低介電

損耗的基板及覆蓋膜產品。

放眼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聯茂與供應鏈夥伴深度合作，共同推動電子材料產業

的永續發展，致力於創造更環保的生產流程，並持續評估及優化原物料的碳足跡，以實

際行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為智慧生活與永續未來貢獻力量。

董事長：陳進財 經理人：蔡馨暳 財會主管：周榮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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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告(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營業報

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等，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唐嘉

鍵、陳雅琳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上述財務報告、

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

易法及公司法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 致 

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柯  承  恩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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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曾
經
洲

 
─

─
 

─
 

─
 

1,
10

7
1,

10
7

35
35

 
1,

14
2 

0.
14

%
 

1,
14

2 
0.

14
%

 
―

 
―

 
―

―
 

―
 

―
 

―
 

―
 

1,
14

2 
0.

14
%

 
1,

14
2 

0.
14

%
 

無
 

董
事

 
穩
懋
半
導
體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俞
允
安

(註
4)

 
─

─
 

─
 

─
 

64
6

64
6 

15
15

 
66

1 
0.

08
%

 
66

1 
0.

08
%

 
―

 
―

 
―

―
 

―
 

―
 

―
 

―
 

66
1 

0.
08

%
 

66
1 

0.
08

%
 

無
 

董
事

 
詹
惠
芬

(註
4)

 
─

─
 

─
 

─
 

64
6

64
6 

10
10

 
65

6 
0.

08
%

 
65

6 
0.

08
%

 
―

 
―

 
―

―
 

―
 

―
 

―
 

―
 

65
6 

0.
08

%
 

65
6 

0.
08

%
 

無
 

 
小
計

 
─

─
 

─
 

─
 

7,
93

0
7,

93
0

13
0

13
0 

8,
06

0 
0.

98
%

 
8,

06
0 

0.
98

%
 

6,
22

3
8,

75
0 

―
―

 
4,

70
2

―
 

4,
70

2
―

 
18

,9
84

 
2.

31
%

 
21

,7
25

 
2.

62
%

 
無

 

獨
立

 
董
事

 

柯
承
恩

(註
4)

 
─

─
 

─
 

─
 

64
6

64
6 

15
15

 
66

1 
0.

08
%

 
66

1 
0.

08
%

 
―

 
―

 
―

―
 

―
 

―
 

―
 

―
 

66
1 

0.
08

%
 

66
1 

0.
08

%
 

無
 

楊
朝
榮

 
─

─
 

─
 

─
 

1,
10

7
1,

10
7

35
35

 
1,

14
2 

0.
14

%
 

1,
14

2 
0.

14
%

 
―

 
―

 
―

―
 

―
 

―
 

―
 

―
 

1,
14

2 
0.

14
%

 
1,

14
2 

0.
14

%
 

無
 

周
伯
蕉

 
─

─
 

─
 

─
 

1,
10

7
1,

10
7

35
35

 
1,

14
2 

0.
14

%
 

1,
14

2 
0.

14
%

 
―

 
―

 
―

―
 

―
 

―
 

―
 

―
 

1,
14

2 
0.

14
%

 
1,

14
2 

0.
14

%
 

無
 

陳
惟
龍

(註
4)

 
─

─
 

─
 

─
 

64
6

64
6 

15
15

 
66

1 
0.

08
%

 
66

1 
0.

08
%

 
―

 
―

 
―

―
 

―
 

―
 

―
 

―
 

66
1 

0.
08

%
 

66
1 

0.
08

%
 

無
 

梁
修
宗

(註
5)

 
─

─
 

─
 

─
 

46
1

46
1 

15
15

 
47

6 
0.

06
%

 
47

6 
0.

06
%

 
―

 
―

 
―

―
 

―
 

―
 

―
 

―
 

47
6 

0.
06

%
 

47
6 

0.
06

%
 

無
 

詹
惠
芬

(註
5)

 
─

─
 

─
 

─
 

46
1

46
1 

20
20

 
48

1 
0.

06
%

 
48

1 
0.

06
%

 
―

 
―

 
―

―
 

―
 

―
 

―
 

―
 

48
1 

0.
06

%
 

48
1 

0.
06

%
 

無
 

 
小
計

 
─

─
 

─
 

─
 

4,
42

8
4,

42
8

13
5

13
5 

4,
56

3 
0.

56
%

 
4,

56
3 

0.
56

%
 

―
 

―
 

―
―

 
―

 
―

 
―

 
―

 
4,

56
3 

0.
56

%
 

4,
56

3 
0.

56
%

 
無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依

本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第
24

條
規

定
，
董

事
之
報

酬
，
授
權

董
事
會

依
其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之

程
度

及
貢

獻
之

價
值
，

依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議
定
之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此
情
形
。

 
註

1：
此

為
依

法
提

繳
之
退

職
退
休
金

，
最
近

年
度
無
實

際
支
付

退
職

退
金

。
 

註
2：

11
3
年

度
盈

餘
分
配

業
經

11
4
年

3
月

7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配
發

董
事

酬
勞

新
台

幣
12

,3
58

仟
元

，
員

工
酬

勞
新

台
幣

49
,4

32
仟

元
，

並
提

報
11

4
年
股

東
常

會
報
告

。
 

註
3：

依
11

3
年

度
個

體
財

報
稅
後
純

益
及
合

併
財
報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淨
利

新
台

幣
82

1,
78

7
仟

元
計

算
。

 
註

4：
11

3
年

5
月

30
日

新
任

。
 

註
5：

11
3
年

5
月

30
日

卸
任

。
 

 
11

3
年

度
董

事
之

董
事

酬
勞

及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係
採

11
3
年

分
配

11
2
年

度
盈

餘
之

實
際

配
發

比
例

金
額

計
算

今
年

(1
14

年
)擬

議
配

發
數

(僅
供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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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聯茂電�股
�限��董��4�鑒：�

��Õ見

聯茂電�股
�限�������¡×ØÙÏ����¦� !!"#�!!%#�%£"

�!^]��資E負G表，�� !!"#�!!%#!£!^至�%£"�!^]��J�

KL表<��NL變P表���R金T量表，×���財���附註¡ÚÛ重-�計mno

p¦，�Ü �計���Ý�Ë

§ �計�]Õ見，Þ開��財���àÂ�重-á面�§â證äb行�財���«製f

g�Ü金融³´µ¶·¸�認¹åbcæç] 際財��»fg< 際�計fg<解釋�解釋

��«製，足×éê表達����� !!"#�!!%#�%£"�!^]��財�ìí，

�� !!"#�!!%#!£!^至�%£"�!^]��財�îç與��R金T量Ë

��Õ見]ïð

 �計��§â�計�ñ託��ó證財��表規g�õ計fgö行��÷øË �計�Ã

該úfgØ]責üýÃ�計�����財���]責üþ進!ÿ說@Ë �計�Â隸ā��Â

ñĂăz規Ą]�¸Æ§�計�職�道ć規Ą，與聯茂電�股
�限�������Ĉĉ超ċ

Ăă，åČ行該規Ą]��責üË �計��čÆĎď足Đ�適đ]��證Ē，×øē表Ĕ�

�Õ見]ïðË

關鍵���項

關鍵���項�Ė§ �計�]ė�rs，Ę����� !!"#$��財���]�

�ęē重要]�項Ë該ú�項ÆÃ����財���Ě體�Ĝĝ��Õ見]過`ÅĞ×ğ®，

 �計�åwĘ該ú�項ĠĂ表ĔÕ見Ë �計�rs®ġ通à����Þ]關鍵���項Ģ

Ø：

!<ģ°認�

�關ģ°認�]�計mn請詳��財���附註B¡�C¦ģ°認�；ģ°認��關�

露請詳��財���附註I¡�V¦ģ°Ë

附件四

10

josh
2024安侯會計師表頭-台北(黑白).tif



關鍵���項]說@：

�����āħ��ĨĩL]ÞĪ��，�資�高$關Ĭ�ª運îçËğÍģ°認�

ē �計�ö行����財�����重要Į評t�項]!Ë

ğ®]��`a：

 �計�ĘÞ述關鍵���項]{要��`aÚÛı解{要ģ°Ĳĳ，評tģ°認�

Ĵ點Ķķĸx；針Ę{要銷ĻļĽģ°進行趨Ŀ�變PŀŁ，評t�ł重-Ńń；Ņ試�

���Ň部ňŉ�關Ŋ貨ø��ģ°認�ø�T`]ňµáŌ；選y����資E負G表

^Ä�!þ_間]Ŋ貨，�Ę�關ŏ證�表Ġ×xy銷貨ģ°Ķķ認�Ã財��表適ê_

間Ë

����項

聯茂電�股
�限��Æ«製� !!"#$�!!%#$]Ő體財���，ŀőÜ �

計�ŊŒłĈœÕ見�łĈœÕ見Ŕ���項]����àŕ，ŖŗŘ考Ë

µ¶階ś與Ŝ¶ĠŝĘ��財���]責ü

µ¶階ś]責ü�§â證äb行�財���«製fg�Ü金融³´µ¶·¸�認¹åbc

æç] 際財��»fg< 際�計fg<解釋�解釋��«製éê表達]��財���，Á

Şĉ與��財���«製�關]ş要Ň部ňŉ，×xĈ��財����Š�»ğÃ舞Ţ�錯誤

]重-wť表達Ë

Ã«製��財���Ĵ，µ¶階ś]責üŦÚÛ評t����ŧŨÜª]能Ū<�關�項

]�露，×�ŧŨÜª�計ïð]ūk，除非µ¶階śÕŮůŰ�����ű¥ª�，�除ů

Ű�ű�Ųőłť際¹行]��áŕË

����]Ŝ¶Ġŝ¡ųõ計·¸�¦負�³´財��»T`]責üË

�計�����財���]責ü

 �計�����財���]7Į，�Ę��財���Ě體ĶķŠ�»ğÃ舞Ţ�錯誤]

重-wť表達Ďď�¶xč，åŊŒ����Ë�¶xč�高$xč，Ŵ§âõ計fgö行]

��÷øłŵĈ證ş能ŶŊ��財���Š�]重-wť表達Ëwť表達¹能»ğÃ舞Ţ�錯

誤ËĢwť表達]Őő金額�opŸ¹�¶預_ýź響��財���żk者Âø]Üžſn，

g被認ēŒ�重-zË

 �計�§âõ計fg��Ĵ，運kė�rs�ė�ƁƂË �計�Ŧö行Ø�÷ø：

1.辨認å評t��財���»ğÃ舞Ţ�錯誤]重-wť表達風險；ĘÂ評t]風險設計�ö
行適ê]ğ®Ęn；åĎď足Đ�適đ]��證Ē×øē��Õ見]ïðËğ舞Ţ¹能ħ�

Ɔ謀<ƈ造<ƊÕ遺ƌ<wť聲@�踰越Ň部ňŉ，Ɗ�ŶŊ»ğÃ舞Ţ]重-wť表達]

風險高Ã»ğÃ錯誤者Ë

2.Ę與��Ə關]Ň部ňŉĎďş要]ı解，×設計êĴƐíØ適ê]��`a，Ŵ�7Į非
Ę����Ň部ňŉ]�çz表ĔÕ見Ë

3.評tµ¶階śÂūk�計mn]適êz，��Âø�計t計與�關�露]�¶z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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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ĒÂĎď]��證Ē，Ęµ¶階śūkŧŨÜª�計ïð]適êz，×�ż����ŧŨ
Üª]能Ū¹能Eæ重-ƂƑ]�ƒ�ƐíĶķŠà重-wxyz，øŊƓ論Ë �計�若

認ē該ú�ƒ�ƐíŠà重-wxyz，g須Ã����ÅƗ醒��財���żk者ĬÕ�

�財���]�關�露，�Ã該ú�露�āw適êĴdĸ��Õ見Ë �計�]Ɠ論�×ƙ

至����^ÂĎď]��證ĒēïðËŴ�}�ƒ�Ɛí¹能»致����wÈŒ�ŧŨ

Üª]能ŪË

5.評t��財���¡ÚÛ�關附註¦]Ě體表達<Ɠƛ�ŇƜ，×���財���Ķķéê表
達�關����ƒË

6.ĘÃ集ƞŇƟĝŐ體]財�資訊Ďď足Đ�適đ]��證Ē，×Ę��財���表ĔÕ見Ë
 �計�負責集ƞ��ŕƒ]Ė»<³´�ö行，å負責Ĝĝ集ƞ]��Õ見Ë

 �計�與Ŝ¶Ġŝġ通]�項，ÚÛÂ規Ơ]��Ąơ�Ĵ間，×�重-��bR¡Ú

ÛÃ��過`ÅÂ辨認]Ň部ňŉ顯著Ƥ�¦Ë

 �計�ŦƥŜ¶ĠŝƗŗ �計�Â隸ā��ÂñĂăz規Ą]�¸Æ遵Ƨ�計�職�

道ć規ĄÅ�關Ăăz]聲@，å與Ŝ¶Ġŝġ通Â�¹能被認ē�ź響�計�Ăăz]關�

����項¡ÚÛ�關防護ƪƫ）Ë

 �計�ƭ與Ŝ¶Ġŝġ通]�項Å，ſyĘ����� !!"#$��財�����

]關鍵���項Ë �計�Ã����ÅƮ@該ú�項，除非ŵƯwé許�開�露Ìy�項，

�àƱƲ見ƐíØ， �計�ſywÃ����Åġ通Ìy�項，ğ¹�¶預_Íġ通ÂEæ

]負面ź響-ÃÂƳ進]�ĨĩLË

ƴ�Ƶ�ƶ���聯�����計�������Â

�4計4�：

證ä{µƷ關
�Ƹó證ƹ號

：
金µ證õƺ¼1080303300號
金µ證Iƺ¼0950103298號

�4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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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

4000 $ 29,377,677 100 25,079,039 100
5000

25,687,715 87 21,973,402 88
3,689,962 13 3,105,637 12

6100 840,257 3 790,411 3
6200 803,446 3 789,448 3
6300 653,492 2 518,416 2
6450 42,100 - 12,493 -

2,339,295 8 2,110,768 8
1,350,667 5 994,869 4

7100 52,360 - 53,771 -
7060 (5,226) - (5,481) -
7010 181,816 - 242,533 1
7020 (88,686) - 10,022 -
7050 (173,606) - (143,418) -

(33,342) - 157,427 1
7900 1,317,325 5 1,152,296 5
7950 495,538 2 475,670 2

821,787 3 676,626 3
8300
8310
8311 4,581 - (122) -
8316 93 - 10,261 -
8349 46 - (1,482) -

4,720 - 8,657 -
8360
8361 1,139,562 4 (350,724) (1)
8399 (227,912) 1 70,145 -

911,650 3 (280,579) (1)
8300 916,370 3 (271,922) (1)

$ 1,738,157 6 404,704 2

$ 821,787 3 676,626 3

$ 1,738,157 6 404,704 2
$ 2.26 1.86
$ 2.26 1.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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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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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

liu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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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1,317,325 1,152,296

1,371,128 1,078,746
102,493 84,010
42,100 12,493

267 6,166
173,606 143,418
(52,360) (53,771)
12,378 13,030

5,226 5,481
(8,981) 4,871

(16,569) 146,800
(2,037) (11,093)

1,627,251 1,430,151

293,579 790,443
(864,429) (176,094)
(78,103) 218,049

(534,890) (434,824)
265,961 49,408

(461) (456)
(918,343) 446,526

- (14,228)
(81,406) 65,615

(141,266) (525,683)
(46,835) (2,927)

(269,507) (477,223)
(1,187,850) (30,697)

439,401 1,399,454
1,756,726 2,551,750
(177,805) (140,219)
(653,777) (314,886)
925,144 2,096,645

6,273 6,666
(508,112) (88,624)
539,041 -

(677,136) (567,174)
17,064 3,067
(1,174) 17,100

(74,427) (112,344)
(1,049,159) (559,549)

51,215 52,639
(1,696,415) (1,248,219)

52,919 170,671
- (149,915)
450,000 5,671,961

(286,088) (4,717,144)
2,180 4,984

(63,208) (63,113)
(544,436) (1,088,872)
(388,633) (171,428)
149,046 (296,547)

(1,010,858) 380,451
5,594,270 5,213,819

$ 4,583,412 5,594,2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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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茂電�股
�限��董��4�鑒：�

��£見

聯茂電�股
�限����  !"$  %"�%¥!� \[資B負D表，��� 

 !"$  %" ¥ \至�%¥!� \[GHIJ表<LJ變N表$P金R量表，¨$

�體財���附註©ª«重-�計klmn¬，�­®�計���¯�°

±®�計�[£見，²開�體財���´µ�重-¶面�±·證¹`行�財���»製d

e»製，足¨¾¿表達聯茂電�股
�限����  !"$  %"�%¥!� \[財�

ÁÂ，���  !"$  %" ¥ \至�%¥!� \[財�ÃÄ與P金R量°

��£見[ÆÇ

®�計��±·�計�È託��Ê證財��表規e$Ì計deÍ行��ÎÏ°®�計�Ð

該ÒdeÓ[責ÕÖÐ�計����體財���[責Õ×進 Ù說p°®�計�µ隸Û��µ

ÈÜÝy規Þ[�ßà±�計�職�道ã規Þ，與聯茂電�股
�限��äå超çÜÝ，èé

行該規Þ[��責Õ°®�計��êàëì足í$適î[��證ï，¨Ïð表ñ��£見[Æ

Ç°

關鍵���項

關鍵���項�ó±®�計�[ô�qr，õ聯茂電�股
�限����  !"#�體

財���[��öð重要[�項°該Ò�項àÐ���體財���÷體$øù��£見[過^

úû¨üý，®�計�èvõ該Ò�項þÜ表ñ£見°®�計�qrýÿ通´����²[關

鍵���項ĀÓ：

 <āĂ認�

�關āĂ認�[�計kl請詳�體財���附註@©�F¬āĂ認�；āĂ認�[�關

�露，請詳�體財���附註K©�T¬°

關鍵���項[說p：

聯茂電�股
�限���ÛĆ$�ćĈJ[²ĉ��，�資�高#關ċ�Č運Ã

Ä，°üĎāĂ認�ð®�計�Í行聯茂電�股
�限��財�����重要ď評s�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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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ý[��^_：

®�計�õ²述關鍵���項[z要��^_ª«Ē解z要āĂēĔ，評sāĂ認�

ĕ點ėĘęw；針õz要銷ĜĝĞāĂ進行趨Ġ$變NġĢ，評s�ģ重-Ĥĥ；Ħ試聯

茂電�股
�限��Ĩ部ĩĪ�關ī貨Ï�$āĂ認�Ï�R^[ĩĭ¶Į；選x聯茂電

�股
�限��資B負D表\İ� ×]間[ī貨，�õ�關Ĳ證$表þ¨wx銷貨āĂ

ėĘ認�Ð財��表適¿]間°

ĭĭĳ階ĵ與Ķĳþķõ�體財���[責Õ

ĭĳ階ĵ[責Õ�±·證¹`行�財���»製de»製¾¿表達[�體財���，ĸĹ

å與�體財���»製�關[ĺ要Ĩ部ĩĪ，¨wä�體財����Ļ�ļüÐ舞ľ�錯誤[

重-vŁ表達°

Ð»製�體財���ĕ，ĭĳ階ĵ[責Õłª«評s聯茂電�股
�限��Ńń­Č[能

ņ<�關�項[�露，¨$Ńń­Č�計ÆÇ[Ňi，除非ĭĳ階ĵ£ŊŋŌ聯茂電�股
�

限���ōŎČ�，�除ŋŌ�ō�ŏŐģŁ際Œ行[��¶œ°

聯茂電�股
�限��[Ķĳþķ©ŔÌ計ŕß�¬負�Ŗŗ財��ļR^[責Õ°

�計����體財���[責Õ

®�計����體財���[7ď，�õ�體財���÷體ėĘĻ�ļüÐ舞ľ�錯誤[

重-vŁ表達ëìHĳwê，èīŘ����°Hĳwê�高#wê，ř±·Ì計deÍ行[

��ÎÏģŚä證ĺ能śī�體財���Ļ�[重-vŁ表達°vŁ表達Œ能ļüÐ舞ľ�錯

誤°ĀvŁ表達[�Ő金額�mnŝŒHĳ預]Öş響�體財���ši者µÏ[­ţŤl，

e被認ðŘ�重-y°

®�計�±·Ì計de��ĕ，運iô�qr$ô�Ŧŧ°®�計�łÍ行Ó�ÎÏ：

1.辨認è評s�體財���ļüÐ舞ľ�錯誤[重-vŁ表達風險；õµ評s[風險設計$Í
行適¿[üýõl；èëì足í$適î[��證ï¨Ïð��£見[ÆÇ°ü舞ľŒ能Ć$

ū謀<ŭ造<ů£遺ű<vŁ聲p�踰越Ĩ部ĩĪ，ů�śīļüÐ舞ľ[重-vŁ表達[

風險高ÐļüÐ錯誤者°

2.õ與��ŵ關[Ĩ部ĩĪëìĺ要[Ē解，¨設計¿ĕŶÂÓ適¿[��^_，ř�7ď非
õ聯茂電�股
�限��Ĩ部ĩĪ[�Äy表ñ£見°

3.評sĭĳ階ĵµŇi�計kl[適¿y，$�µÏ�計s計與�關�露[Hĳy°
4.±ïµëì[��證ï，õĭĳ階ĵŇiŃń­Č�計ÆÇ[適¿y，¨$š聯茂電�股

�限��Ńń­Č[能ņŒ能Bŷ重-ŧŸ[�Ź�ŶÂėĘĻ´重-vwxy，Ïīź

論°®�計�若認ð該Ò�Ź�ŶÂĻ´重-vwxy，e須Ð����úž醒�體財��

�ši者ċ£�體財���[�關�露，�Ð該Ò�露�Ûv適¿ĕbę��£見°®�計

�[ź論�¨ƀ至����\µëì[��證ïðÆÇ°ř�|�Ź�ŶÂŒ能ļ致聯茂電

�股
�限��vƂŘ�Ńń­Č[能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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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s�體財���©ª«�關附註¬[÷體表達<źƃ$ĨƄ，¨$�體財���ėĘ¾¿表
達�關��$�Ź°

6.õÐŇiLJŚ[被�資��[財�資訊ëì足í$適î[��證ï，¨õ�體財���表
ñ£見°®�計�負責��œŹ[óļ<Ŗŗ$Í行，è負責øù聯茂電�股
�限��[

��£見°

®�計�與Ķĳþķÿ通[�項，ª«µ規ƅ[��ÞƆ$ĕ間，¨$重-��`P©ª

«Ð��過^úµ辨認[Ĩ部ĩĪ顯著Ɖ�¬°

®�計�łƊĶĳþķžƋ®�計�µ隸Û��µÈÜÝy規Þ[�ßà遵ƍ�計�職�

道ã規Þú�關ÜÝy[聲p，è與Ķĳþķÿ通µ�Œ能被認ð�ş響�計�ÜÝy[關�

$���項©ª«�關防護ƐƑ）°

®�計�Ɠ與Ķĳþķÿ通[�項ú，Ťxõ聯茂電�股
�限����  !"#�體

財�����[關鍵���項°®�計�Ð����úƔp該Ò�項，除非Śƕv¾許�開�

露Ɨx�項，�´Ƙƙ見ŶÂÓ，®�計�ŤxvÐ����úÿ通Ɨx�項，üŒHĳ預]

Ďÿ通µBŷ[負面ş響-Ðµƚ進[�ćĈJ°

ƛ�Ɯ�Ɲ���聯�H���計�������µ

�4計4�：

證¹zĭƞ關
�ƟÊ證Ơ號

：
金ĭ證ÌơƢ1080303300號
金ĭ證KơƢ0950103298號

�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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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4000 $ 1,812,026 100 1,458,677 100
5000 1,917,439 106 1,575,008 108
5900 (105,413) (6) (116,331) (8)
5910 1,558 - (1,233) -
5950 (103,855) (6) (117,564) (8)
6000

6100 127,204 7 102,850 7
6200 337,638 19 297,559 20
6300 264,525 15 211,972 15
6450 1,413 - (161) -

730,780 41 612,220 42
6900 (834,635) (47) (729,784) (50)
7000
7100 11,106 1 3,850 -
7070 2,058,051 114 1,798,654 123
7010 6,841 - 25,915 2
7020 11,887 1 82,928 6
7050 (79,251) (4) (57,992) (4)

2,008,634 112 1,853,355 127
7900 1,173,999 65 1,123,571 77
7950 352,212 19 446,945 31
8200 821,787 46 676,626 46
8300
8310
8311 4,581 - (122) -
8316 325 - 2,850 -
8330 (186) 1 5,929 1
8349 - - - -

4,720 1 8,657 1
8360
8361 1,139,562 63 (350,724) (24)
8399 (227,912) 13 70,145 5

911,650 50 (280,579) (19)
8300 916,370 51 (271,922) (18)
8500 $ 1,738,157 97 404,704 28
9750 $ 2.26 1.86
9850 $ 2.26 1.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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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 1,173,999 1,123,571

256,317 205,694
9,186 9,112
1,413 (161)

- 6,547
79,251 57,992

(11,106) (3,850)
(2,058,051) (1,798,654)

(847) 3,438
(44,543) 3,920

(1,558) 1,233
(1,769,938) (1,514,729)

24,585 (9,823)
(24,175) 141,226
(93,402) 68,913
(42,676) 202,078

(5,102) (7,249)
(1,866) (47,398)
56,274 13,388

(461) (456)
(86,823) 360,679

- (14,228)
(131,039) 82,884

79,923 (61,615)
24,306 (103,531)

(29) (7,051)
(3,419) (8,370)

(30,258) (111,911)
(117,081) 248,768

(1,887,019) (1,265,961)
(713,020) (142,390)

(79,378) (58,244)
(282,085) 24,421

(1,074,483) (176,213)

(1,500) -
- (586,083)

69,000 -
(78,774) (134,147)

431 13,289
- (181)

(3,734) 4,099
(169,271) (246,709)

2,287 2,718
1,442,645 1,309,550
1,261,084 362,536

(544,436) (1,088,872)
(50,000) 870,000
- (149,915)
450,000 -
- 600
(29,505) (28,915)

(173,941) (397,102)
12,660 (210,779)

133,627 344,406
$ 146,287 133,6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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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13 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金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666,930,147 
本期稅後淨利 821,787,370 
加：確定福利計畫再衡量數認列於保留盈餘 4,581,096 
本期稅後淨利加計本期稅後淨利以外項目

計入當年度未分配盈餘之數額
826,368,466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10%) (82,636,847)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53,137,966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4,963,799,732 
分配項目：

股東現金股息(每股新台幣 1.8 元) (653,322,992)
期末未分配盈餘 4,310,476,740 

註：

1.上列股東之配息比率依本公司截至 114 年 3 月 7 日流通在外股數，共計

362,957,218 股為計算基準。

2.分配順序係優先分配 113 年度之盈餘。

董事長：陳進財 經理人：蔡馨暳 會計主管：周榮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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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前述員工酬勞

金額中，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分派

予基層員工。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分派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

之；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

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

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

提股東會報告。 

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

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其條件及分派方式授權董事

會決定之；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

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

二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 

 

配合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第

六項修正之。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

意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訂

立，自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一

日， 

 

～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六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

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

二十六日。 

自股東會決議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

意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訂

立，自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一

日， 

 

～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六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

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十四日。 

 

 

自股東會決議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增訂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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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聯茂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ITEQ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一、 多層印刷電路板基材及銅箔基板及半成品、成品之製造、加工與買

賣。 
二、 前項產品製造設備之進出口貿易。 
三、 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四、 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五、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縣，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支機

構。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辦理。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對外投資依公司董事會決議為之，其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資本之

百分之四十。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伍拾億元(含員工認股權憑證新臺幣五仟萬元

整)，分為伍億股，每股新台幣壹拾元，未發行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得分次

發行。 

本公司如欲撤銷公開發行，除經董事會核准外，並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後，始得辦理撤銷公開發行之相關事宜。 

本公司得以低於發行日本公司股票之收盤價，作為認股價格，發行員工

認股權憑證；或是以低於庫藏股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者，應

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行之。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本公司發行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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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

機關或其核定之發行登記機構簽證後發行之，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

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七條  股東應將其印鑑式樣送交本公司備查，以後股東向本公司領取股息或以

書面行使其股權時，概以本公司所留之印鑑為憑，股票之轉讓、贈與、

質權設立及解除、遺失、損毀或其他股務等事宜，悉依「公開發行公司

股務處理準則」及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八條  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

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列兩種： 

一、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六個月內召開之。 

二、 股東臨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令召集之。 

第十條  股東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副

董事長應代理召集之，副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指定董事

一人代理之，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十一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

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

行。採行視訊會議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等相關規

定，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股東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者，視為親自出席；公司辦理視訊會議相關

事務應委外辦理。 

第十二條  本公司下列事項應由股東會決議之： 

一、 公司章程之修改。 

二、 公司資本總額之增減。 

三、 合併或收購其他企業。 

四、 委託經營。 

五、 公司之解散或清算。 

六、 董事之選舉。 

七、 股東股票紅利及員工酬勞成數之修正。 

八、 其他依法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第十三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規定，簽名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

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

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公司各股東，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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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股東會之決議事項，

應作成議事錄，載明會議日期、地點、出席股數、表決權數、主席姓名、

決議事項及決議方法，由董事長或股東會主席簽名蓋章，並應連同出席

股東簽到卡及代表出席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董事會。議事錄應於

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股東，分發方式得以公告為之。 

   

  第四章 董事、審計委員會及經理人 

   

第十六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人，董事人數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理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

宜，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易法相關法令規定辦理。獨立董事及非獨立董

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 

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授權董事會購買責任保險之相關事宜。 

第十六條之一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

立董事組成，其人數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設董事長及得設副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董事長為

董事會會議之主席，並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九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不能召集

董事會時，副董事長應代理召集之，但副董事長未能於有召集必要之日

起 7 日內召集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事前指定之董事一人代

理召集之，若未指定代理人，則由董事互推一人召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時，其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

事因故不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

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之。前項代理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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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董事會議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其職權如次： 

一、國內外投資案之決議。 

二、重要章程及公司組織規程之擬訂及修改。 

三、董事長、副董事長之選任。 

四、總經理、副總經理之聘(委)任與解任之核定。 

五、預算、決算之審訂。 

六、決定借入款項事項。 

七、建議股東會，為修改章程，變更資本及公司解散或合併之議案。 

八、建議股東會，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九、決議現金股利之分派。 

十、簽證會計師之選聘。 

十一、行使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之職權。 

十二、分支機構之設置與裁撤。 

十三、因業務運作之需要，得設置審計、提名、風險管理及其他各類功

能性委員會。 

十四、營運方針之議訂及營業計劃之審核與執行之監督。 

十五、股東會之召集。 

十六、其他有關公司法所規定及股東會所交付之職權。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席，以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下列事項應經二分之一以上董事之出席，出

席董事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一、 國內外投資案之議決。 

二、 預算、決算之審定。 

三、 關於股東會議事錄之規定，於董事會之議事錄準用之。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

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若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

定辦理。 

   

                    第五章 會計 

   

第二十六條  本公司之會計年度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董事會應於

每一會計年度終了時編造下列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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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決

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派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董

事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本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

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第二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年度如有盈餘，依下列順序分配之： 

一、 依法繳納稅捐。 

二、 彌補累計虧損。 

三、 提列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時，不在此限。 

四、 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 除酌予保留盈餘外，餘額併同累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利。 

本公司依法提列特別盈餘公積時，對於「前期累積之投資性不動產公允

價值淨增加數額」及「前期累積之其他權益減項淨額」之提列不足數額，

於盈餘分派前，應先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列相同數額之特別盈餘公積，

如仍有不足之情形，再自當期稅後淨利加計當期稅後淨利以外項目計入

當期未分配盈餘之數額提列。 

本公司現處於成長期，盈餘分派，視公司目前及未來之投資環境、資金

需求、國內外競爭狀況及未來之資本支出及營運資金規劃等因素，兼顧

股東利益、平衡股利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後，決定股東紅利之金額，其

中現金股利不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本公司依本條第一項分派股息及紅利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

或一部如以發放現金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無須提交股東會請

求承認。 

 

第二十八條  股東股利之分派，以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之基準日前五日記載於股東名

簿之股東為限。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得依政府規定辦理對外保證業務。 

第三十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規定辦理之。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八十六年三月二十四日訂

立，自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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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八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七月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十六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五月二十五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十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二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二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五月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十六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年六月十七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六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六月十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七年六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八年六月十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九年六月十六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七月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年六月十四日。 

自股東會決議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聯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進財 

31

liu
公司章

yang
董事長小章



    

 
 

附錄二 
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11.06.14 股東會通過 

 
1. 目的 

為使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有關之召集、程序、決議及記錄等能有所遵循，並符合法令之規

定，特制定此規則。 

2. 適用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包括股東會之召集、會議程序、決

議及記錄等相關事宜。 

3. 作業規則 

3.1. 股東會之召集 
3.1.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 
3.1.2.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早上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3.1.3. 股東會之召開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行。採行視訊

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定，證券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1.4.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

發前為之。 
3.2. 股東會之出席 

3.2.1.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出席股東會應辦理簽到，簽到

手續以繳交簽到卡代替。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3.2.2.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3.2.3.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

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3.2.4.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向本公司登記。 
3.2.5.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前項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

撤銷登記；逾時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3.2.6. 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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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

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3.2.7.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

適當替代措施。 
3.3. 股東會程序及決議 

3.3.1.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規定為假決

議。前項進行假決議後，如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3.3.2.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

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3.3.3.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利人召集

者，準用前項之規定。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

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

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

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股東於臨時動議所提各項議案之討論及表決順序，由主席決定之。 

3.3.4.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發言前，需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

證號碼）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或代理人僅提發言條而未發

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

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

主席應予制止。 
3.3.5.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

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3.3.6.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

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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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 3.3.4.項至第 3.3.6.項之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為周知。 
3.3.8. 主席對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

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

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

表決及選舉結果。 
3.3.9.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等工作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份，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3.3.10.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3.3.11.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

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

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

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3.3.12.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3.3.13.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3.3.14.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記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

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3.3.15.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

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

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

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3.3.16.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名之股東，

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

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未登

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3.3.17.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前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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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

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3.3.18.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

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3.4. 股東會選舉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3.5. 股東會記錄 

3.5.1.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3.5.2.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

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及錄影提供受

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4.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91 年 06 月 20 日； 
第 1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5 年 06 月 15 日； 
第 2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15 日； 

第 3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02 日； 

第 4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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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 年 3 月 28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持股：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持有股數

股  數 持股比率(%)
董 事 長 陳進財 男 5,084,000 1.40%

董 事 蔡馨暳 女 1,047,386 0.29%

董 事 穩懋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曾經洲 男 65,408,733 18.02%

董 事 穩懋半導體(股)公司 代表人：俞允安 女 65,408,733 18.02%

董 事 詹惠芬 女 0 0%

全體董事(不含獨立董事)持有股數合計 71,540,119 19.71%

獨立董事 柯承恩 男 0 0%

獨立董事 楊朝榮 男 0 0%

獨立董事 周伯蕉 男 2,417 0.0007%

獨立董事 陳惟龍 男 0 0%

全體獨立董事持有股數合計 2,417 0.0007%

註:

1.本公司己發行股份總額為 362,957,218 股。

2.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數 14,518,289 股。

3.截至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

全體董事(不含獨立董事)持有股份：71,540,119 股，佔本公司股份總數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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